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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

[bookmark: 一、对《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作出修改]一、对《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条第二款中的“农业农村、林业主管部门”修改为“农业农村、渔业、林业主管部门”。
在第三款中的“明确工作人员”后增加“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管理要求”。
（二）删去第六条中的“无公害农产品”。
（三）将第七条第二款中的“家庭农场和其他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者”和第四款中的“其他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者”修改为“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生产农户”。
将第三款修改为：“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人员，对从业人员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开展从业人员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予以指导。”
（四）将第九条修改为：“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对信用良好的农产品生产者，可以在项目申报、评优评奖等方面给予支持，并减少监督抽查频次；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农产品生产者增加监督抽查频次。
“省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评价办法，组织开展信用动态评价。”
（五）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根据农产品品种特性和产地安全调查、监测、评价结果，依照土壤污染防治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出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的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种植、养殖、捕捞、采集特定农产品和建立特定农产品生产基地。”
（六）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纳入浙江省数字化追溯品种目录的农产品的标识要求，依照《浙江省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规定》执行。”
（七）第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销售的农产品应当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将第一款改为第二款，修改为：“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检测机构对其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测；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应当及时采取管控措施，且不得销售。”
（八）将第十九条修改为：“规模农产品生产者应当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保证其销售的农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并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不使用禁用的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鼓励和支持其他农产品生产者销售农产品时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法律、行政法规对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合格证明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遵守其规定。”
（九）将第二十条和第三十四条中的“合格证”修改为“承诺达标合格证”，“农产品生产者信息卡”修改为“其他质量安全合格证明”，“不合格”修改为“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十）删去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国家和省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修改为“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
将第二款中的“食品安全标准”修改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并在“复检由符合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后增加“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十一）删去第二十八条。
（十二）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规模农产品生产者未建立或者未按规定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或者伪造、变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由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规模较大的农产品生产农户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十三）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规模农产品生产者销售农产品时未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的，由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十四）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举办者、农产品销售者未按规定对不合格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十五）删去第三十六条。
此外，对个别文字表述作了修改。

[bookmark: 二、对《浙江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作出修改]二、对《浙江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七条第二款。
（二）第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使用小型农业机械规模较大的丘陵山区，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土地整理、道路拓宽、坡度降低等措施，改善丘陵山区小型农业机械的通行和作业条件。”
（三）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停放场（库、棚）”修改为“大中型农业机械停放、维修场（库、棚）”。
将第二款修改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开展规模化育秧、粮食烘干以及大中型农业机械停放、维修场（库、棚）等项目，未使用建筑材料硬化地面或者虽使用建筑材料但未破坏土地耕作条件并易于复垦的，可以依法申请设施农用地。”
（四）删去第十五条。
（五）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农业机械生产、科研等单位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优先开发节能、环保、安全、高效、精准的农业机械新产品，提升农业机械智能化水平。
“鼓励科技人员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形式，促进农业机械科研成果的转化。”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经济和信息化等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丘陵山区小型农业机械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
（七）删去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的“销售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的，还应当按月将销售流向记录向销售者所在地县（市、区）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汇交”。
（八）删去第二十九条。
（九）删去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农事服务组织、农业机械服务组织提供普惠性农业机械作业和维修等服务。”
（十一）删去第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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